
涉农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发展现状及强化建议

摘要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“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”。基于

上市涉农企业数据研究结果，综合判断我国涉农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

位不断凸显，涉农企业已成为创新成果转化的主体，正逐步成为创新

投入的主体，但尚未成为创新决策和科研组织的主体。为强化涉农企

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建议：引导中央企业、民营科技型骨干企牵

头组建创新联合体，开展校企、院企科研人员“双聘”等流动机制试

点，通过设立创新投入引导基金或参与股权投资基金带动社会资本、

金融投资，扩大涉农企业研发加计扣除费用计算范围，提高所得税减

免优惠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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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”。世界

农业强国显著特征之一是拥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国农业企业，

对全球农产品市场具有影响力和话语权。当前，我国农业强国建

设正处于现代化生产方式贯穿转型的关键时期，“十四五”乃至

未来较长一段时间，涉农企业在农业基础产业关键命脉、国家粮

食安全战略领域将肩负更多使命和责任。强化涉农企业科技创新

主体地位是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效能提升的首要任务，关系到农业

强国将来“由谁来创新”“成果如何用”等重大问题。

一、涉农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发展现状

基于中国上市涉农企业为评价对象，构建中国涉农企业创新

能力评价指标体系，2019—2021 年连续三年对我国上市涉农企业

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价。

（一）涉农企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

2019—2021 年涉农企业 A 股主板和创业板上市（剔除 ST 企

业）的数量从 339 家增加到 389 家。以 2019 年为基期，计算得

到 2021 年上市涉农企业创新指数平均得分 47.28（满分 100 分），

相比 2019 年（46.85）和 2020 年（47.25），创新指数不断提高，

说明涉农企业创新能力在稳步提升。

（二）涉农企业已经成为创新成果转化的主体

创新产出能力相关指标接近或高于上市企业平均水平。上市

涉农企业知识产权指标“近三年发明专利授权数 / 千人研发人员

平均”为 28.02，与全行业平均水平 28.93 基本持平，“近三年发

明专利申请数 / 专利申请数”为 40.18%，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

39.94%。涉农企业正在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，已经成为农

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主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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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涉农企业正逐步成为创新投入的主体

涉农企业创新经费投入强度（2.61%）和研发投入人员投入

强度（7.62%）分别为全行业平均水平的 55.06% 和 54.51%，仍

处于较低水平。从时间维度看，2021 年涉农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

2.61%，相比 2019 年（2.55%）和 2020 年（2.60%），稳步提升，

涉农企业正逐步成为创新投入的主体。

（四）涉农企业尚未成为创新决策和科研组织的主体

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仍以农业科研机构、涉农高校为主，涉农

企业参与创新决策能力不足，57.33% 的上市涉农企业没有研发

经费外部支出，涉农企业在产学研协同中的融合深度不够，在能

力结构上还不是真正主体。389 家上市涉农企业中有 72.49% 不

具备国家或科技部、农业农村部级创新平台，74.04% 不具备博

士后工作站平台。

二、涉农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新特征

相比其他工业制造业企业，涉农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回报率

低，需要更长周期、更复杂的地域技术需求、更大的推广成本和

资金投入。新发展格局下，我国涉农企业科技创新发展呈现出三

个新特征。

（一）科技型骨干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生力军

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生物育种、智能化农机等的高度重视和超

强度投入，一些科技型骨干企业逐步崭露头角，技术创新能力快

速提升。大北农、杭州瑞丰两家企业在转基因技术领域已经具备

强大研发实力。在育种领域，还有先正达、隆平生物、荃银高科

等企业也在积极加大创新研发，创新产出蓄势待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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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数字、计算机等领域巨头企业加快布局高科技农业

很多技术应用场景不是开始于农业领域，但农业作为行业发

展重要组成部分，数字技术和新材料及智能装备制造技术集群不

断融入农业中。2021 年 10 月阿里巴巴集团正式成立阿里数字农

业事业部，拼多多全力推动农产品的产销对接，京东也与多地政

府建立了合作关系，推动数字农业技术落地。当前，结合航天技

术特点及优势，深圳大疆、正大航空等也纷纷成立专门农业发展

部门，推出了农业无人机、智慧农机等产品。

（三）金融资本纷纷布局农业科技创新赛道

随着新技术对农业产业革新，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、投资机

构涌入农业科技领域，投向涉农企业。2019—2021 年我国农业领

域的资本投资规模分别为 303 亿元、325 亿元和 364 亿元，2021

年之后，投资规模呈现加速态势。农产品流通赛道吸金能力最

强，传统农产品流通逐渐从单纯线下模式转变为“线上 + 线下”

模式，非接触式购物和流通受到投资者欢迎。另外，生物育种赛

道热度高涨，如 2022 年 3 月专注于基因编辑的齐禾生科获得 1

亿元人民币融资。

三、强化涉农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政策建议

为强化我国涉农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，提升农业科技创新

体系效能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。

（一）打造创新联合体

支持中央涉农企业、民营科技型骨干涉农企业牵头组建体系

化、任务型创新联合体，集聚创新资源，攻克行业核心技术和关

键技术，提升产业整体创新能力，推动产学研用共同参与、共同

投入、共享成果。建议农业农村部、科技部、财政部等相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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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各地积极引导创新联合体组建，树立一批农业创新联合体标

杆，总结可推广可借鉴的经验模式。

（二）推进科企合作深层次改革

尽快落实科研人员到企业兼职兼薪细则，开展校企、院企科

研人员“双聘”等流动机制试点，推广企业科技特派员制度。支

持企业依托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和创新基地平台等开发科研助理岗

位。扩大企业博士后招收规模，鼓励企业吸引更多海外博士后。

（三）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

建议国家、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创新投入引导基金或参与股权

投资基金等多种形式，带动社会资本、金融共同投资涉农科技企

业。鼓励各类股权投资机构投资支持涉农科技企业技术创新及成

果推广。出台涉农企业 IPO 相关政策，畅通其挂牌上市通道。

（四）加大企业创新税收政策支持力度

建议合理扩大现有税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计算范

围，将种苗繁育、种养殖基地、技术推广费用等投入都纳入计算

范围，落实企业研发费用计核方法。制定涉农企业研发资金奖

励制度，当涉农企业研发投入达到一定比例或者提高一定百分

点后，建议提高涉农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比例，以减代奖，以奖

促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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